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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原县动物尸体无害化处理厂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5年 6月 12日，红原县宜霖阳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根据红原县动物尸体

无害化处理厂项目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

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

验收，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红原县高原绿色环保基地（红原县邛溪镇热坤村，项目区地理位

置坐标：E:102°35'15.295"，N:32°48'26.802″），属于新建（迁建）项目。

建设内容及规模：主要建设无害化处理车间、锅炉房，以及配套办公生活环

保等设施，设置无害化处理生产线 4条，日最大处理量为 50t。年运行天数为 131

天，每天两班制，每班工作 8小时。本项目主要服务范围为红原县整个草地牧业

县内大中小型养殖户及家庭牧场等产生的冻死、病死以及饿死的畜禽动物尸体。

年生产肉骨粉（有机肥原料）2161.5t。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4年 10月红原县宜霖阳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成都蜀蓉恒舟环境技术

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编制《红原县动物尸体无害化处理厂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于 2024年 12月 31日取得阿坝州生态环境局批复，文

号阿州环审批〔2024〕44号。

2025年 1月红原县宜霖阳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工建设，并于 2025年 5月

投入试运营。

本项目自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5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100.6万元，占总投资的2.012%。

（四）验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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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验收范围：主体工程、辅助及公用工程、环保工程、办公及生活设施及

环境影响评价和批复规定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对比项目原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意见，本项目主要变动情况如下：

1、本项目废气原有处理措施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恶臭气体经负压收集后

经二级喷淋+UV 光解+活性炭吸附+1根 15m高排气筒；变动后废气处理措施为

二级喷淋+UV光解+活性炭吸附+1根 15m高排气筒。由原有二级喷淋（碱喷淋+

水喷淋）增加至四级喷淋（酸喷淋+碱喷淋+巴氏消毒+除臭剂喷淋），属于废气

污染防治措施强化，不属于重大变更。

因此，本项目按照环评报告表的要求建设环保设施，项目实际建设内容及运

行情况基本符合要求，无重大变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生产废水：本项目生产废水包括车间地面清洁废水、车辆冲洗用水废水、化

制烘干冷凝水、锅炉排污水、喷淋塔废水，设置污水处理站 1 个，处理能力为

100m3/d，采用“格栅+隔油池+气浮池+调节池+一体化设备(厌氧池+生物接触氧

化 A/O+二沉池+消毒池)”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中

的三级标准后，暂存于清水池(容积 200m3)，由环卫部门污水罐车运至红原县城

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

生活污水：食堂废水经 1m3隔油池处理后，与其他生活污水一起进入 10m3

预处理池收集。

（二）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为投料、破碎、化制、物料暂存阶段以及污水处理站产生的

NH3和 H2S。投料、破碎、化制等生产场所密闭，化制废气经集气收集系统+冷

凝处理后，与进料、破碎及主车间废气一起经四级喷淋（酸喷淋+碱喷淋+巴氏

消毒+除臭剂喷淋）+UV光解+活性炭吸附后，通过 15m高排气简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采取的防治噪声的措施：

（1）从声源上控制，采用低噪声设备。高噪声设备加装减震垫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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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噪声传播途径上降低噪声。高噪声设备全部安装于室内并采取了隔

声降噪措施；

（3）运行过程中对机械设备做日常保养，减小设备的噪声排放。

（四）固废

固体废物主要包括：本项目生产过程中固废主要为一般固废、危险废物和生

活垃圾。

（1）一般固废

包括废包装材料、污水站污泥、栅渣，设置 1间一般固废暂存间，废包装材

料定期外售废品收购站；污水站污泥和栅渣用石灰消毒后委托有资质单位统一清

运处理。

（2）危险废物

设置 1间危废暂存间，位于库房西南角，建筑面积 10m2，包括废活性炭、

UV灯管、废润滑油、废矿物油桶、废含油手套及棉纱等。收集后分类暂存于危

险废物暂存间，定期委托四川皓顺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处理。

（3）生活垃圾

厂区内已设置垃圾桶，生活垃圾袋装收集后交垃圾焚烧厂处理。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废水总排口中 PH、SS、COD、BOD5、动植物油和阴离子

表面活性剂排放浓度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三级标准，

NH3-N、TP排放浓度满足《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

表 1中 B级标准。

（二）废气

（1）有组织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废气中氨和硫化氢的最高排放速率分别为 0.27kg/h 和

5.0×10-4kg/h，氨和硫化氢的排放速率均能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中表 2二级标准限值的要求；臭气浓度最高为 724（无量纲），

能够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表 2二级标准限值的要求。

（2）无组织废气

本次验收监测期间针对项目区厂界无组织硫化氢、臭气浓度、氯气和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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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检测。

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无组织硫化氢最高排放浓度为 0.008mg/m3，

无组织氨最高排放浓度为 0.714mg/m3，无组织臭气浓度最高为 18（无量纲），

均能够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表 1无组织排放监控浓

度限值的要求；无组织氯气最高排放浓度为 0.09mg/m3，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的要求。

（三）噪声

本次验收监测期间，厂界外各点监测值均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中 2类标准。

（四）固体废物

（1）一般固废

包括废包装材料、污水站污泥、栅渣，设置 1间一般固废暂存间，废包装材

料定期外售废品收购站；污水站污泥和栅渣用石灰消毒后委托有资质单位统一清

运处理。

（2）危险废物

设置 1间危废暂存间，位于库房西南角，建筑面积 10m2，包括废活性炭、

UV灯管、废润滑油、废矿物油桶、废含油手套及棉纱等。收集后分类暂存于危

险废物暂存间，定期委托四川皓顺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处理。

（3）生活垃圾

厂区内已设置垃圾桶，生活垃圾袋装收集后交垃圾焚烧厂处理。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验收监测单位的实测结果，项目的建设对周边空气环境质量、声环境质

量和地表水环境质量未产生明显影响。

六、验收结论

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验收组认为：红原县宜霖阳

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红原县动物尸体无害化处理厂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满足

环评及批复要求，同意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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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环保设施的管理、维护，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长期、稳定、

达标排放；定期对外排污染物进行监测，依法排污，随时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的监督管理。

八、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组人员信息详见本项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专家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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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原县动物尸体无害化处理厂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签到表

验收组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电话
签名

验收负责人 谢光伍 红原县宜霖阳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13609975631

验收组

成员

张建强 西南交通大学 教授 13880178878

张铁柱 四川省环科院 研究员 13008101736

刘友良 四川环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高工 1335088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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